
 

附件 7 

工程系列广播电视行业中级职称评审量化等硬性条件申报材料清单 
材料类型 材料内容 

量化
要求 

材料
要求 

备注 

基本通用
条件 

1.学历。（系统共享数据无法自动识别的按部署文要求提供） 

2.下一级职称证书。（系统共享数据无法自动识别的按部署文要求提供） 
3.人社部门继续教育材料。（不需要提供） 
4.社保证明。（限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员申报时，系统共享数据无法自动识别的按部署文要求
提供） 

  

不可

缺少
的硬
件材
料 

专业技术
工作经历
(能力)条
件 

一、从事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 1项以上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或 2项以上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下达的科研项目（课题）研
究,完成任务较好或得到实际应用。 
2.参加本行业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应用的研究开发 2项以上,并得到推广应用和取得较好

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从事工程规划、设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 2项省级或者大型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视音频制作、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视音频监测工程项目
分项的设计，项目获得组织实施。 
2.参加 2项以上市级或中型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视音频制作工程项目设计，项目获得组织实施。 
3.参加市厅级本地区、本行业规划或改造规划的编制并被采纳应用。 
三、从事技术维护工作、视音频节目制播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申报人员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完成 1项以上全台（全网）性重大技术维护、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或参与 6项以上台内（网内）
技术改造，维护和改造工作质量合格；或获市厅级组织推广先进技术 2项以上,实施效果良好；或参加
5次以上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安排的重大节目安全播出保障工作，且任职近 3年内无重大停播事故，
无安全责任事故。 

从事
相应
工作
具备
条件
之一 

  



2.参与完成 1项以上省级以上广播电视重大节目制作播出技术工作或完成 6项以上市级广播电视重大
节目制作播出技术工作或完成 10项以上视音频节目制作技术工作，节目制作和播出工作质量合格；或
获市厅级专业技术质量奖 3项以上，且任职近 3年内无重大停播事故，无安全责任事故。 
四、从事技术监测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完成监测系统、信息网络应用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系统、新媒体融合及相关的配套系统其中之
一的规划、设计、开发、安装调试或运行维护、重大技术改造、技术革新等，工程质量合格；或获市

厅级组织推广先进技术 2 项以上,实施效果良好。 
2.参加 5次以上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安排重大节目安全播出保障工作或视音频专项监测工作，且任
职近 3年内无重大漏报误报情况，无安全责任事故。 
五、从事生产、建设、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
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生产、建设、管理或新产品、新工艺设计中,参与处理生产过程中的重大生产、管理技术问题,或
解决疑难技术问题 2项以上,或参与消化、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2项以上。 
2.参与制定县（处）以上单位技术发展规划或技术管理文件 2 项以上,实施效果良好。 
3.参与 1项以上地方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被主管部门认可。 

4.参与完成广播电视系统内科技信息采集、加工、传递工作，以及为本系统各级领导提供信息咨询、
决策发挥重要作用的。 

业绩成果
条件 

取得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广电总局认定的科技创新奖（技术质量奖）三等奖 1项以上。 
2.获得厅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或三等奖 2项以上。 
3.参与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或提出本专业新的理论，获得市（厅）级以上科技成
果鉴定、验收，并采纳应用、取得良好技术与经济效益 2项以上。 
4.参与完成的成果获得国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或外观专利 1项，实施后取得较好社会经济效益

（提供社会经济效益证明）。 
5.参与编制本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办法或地方标准 1 项以上，经主管部门批准并颁布实施。 
6.参与完成的项目获广西计算机推广应用成果二等奖 1项以上。 
7.自治区广电局技术维护管理评比先进台站奖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获得技术维护先进个人三等奖称
号以上者；或获得自治区广电局技术能手称号。 

具备
条件

之一 

  



8.参与完成１项以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系统、播出系统、传输系统、发射系统、监测系统、信息网络
应用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系统、新媒体融合及相关的配套系统其中之一的设计、开发、施工、安装调
试及更新改造工作，并经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投入正常运行使用。 
9.参与完成 2项以上大型（市级以上党委政府布置的）广播电视活动节目制作系统视音频工艺设计方
案，或视音频工艺改造方案，付诸实施并取得良好的技术与经济效果。 
10.在广播电视维护工作中，参加制定设备的大修、更新改造技术方案、传输播出保障方案；或独立处
理涉及系统安全运行的异态故障，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付诸实施并取得良好的技术与经济效

果，连续 3年无重大停播事故，无安全责任事故。 
11.在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专业技能工作，运用特殊技能完成复杂的技术操作和工艺难题，在技术改造、
工艺革新、技术攻关、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果，获得相关部门、机构或企业认可。 

论文、著

作条件 

取得初级职称（或无职称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1篇以上。 
2.获得省（部）级学术会议宣读论文 1篇以上(须提供相关会议论文宣读证明)。 
3.围绕本地区、本行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撰写有一定水平的技术分析报告、重大项目立项研究（论证）
报告或技术总结等 2篇以上，获得采纳单位的书面评价和认可。 
4.在企业或县级以下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结合参与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技术维护或工程项目

的工作实践及取得的业绩，独立撰写技术工作总结 1篇以上，每篇不少于 3000字，并提供参与项目立
项、验收、鉴定等相关材料作为附件。 
5.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能工作的技师，为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撰写技术工作总结 1篇以上，每
篇不少于 2000字，并提供申报人实施的相关证明。 
6.个人撰写的决策咨询类信息被自治区级以上党委、政府采用的可以替代论文条件，按自治区有关规
定执行。 

具备

条件
之一 

  

其他材料     

 

 


